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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0202020202020】】】】0657065706570657 号号号号    

    

关于对湖北东贝机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

收合并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湖北东贝机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

合并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现有

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出说明并补充披露。 

一一一一、、、、关于股权沿革和控制权认定关于股权沿革和控制权认定关于股权沿革和控制权认定关于股权沿革和控制权认定    

1.草案披露，合并方东贝集团发生过多次股权转让。2008 年 7

月，黄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授权冷机实业经营管理东贝集团 9.26%

的股权；2016年 7月，冷机实业受让39.14%的股权，受托管理艾博

科技所持 5.51%的股权，成为东贝集团控股股东；2019 年 7月，汇

智合伙受让冷机实业所持 92.22%的股权、艾博科技所持 5.51%的股

权，成为东贝集团控股股东。 

请公司补充披露：（1）冷机实业和汇智合伙的历史沿革及实际

控制方、二者之间转让股权的原因，结合受托管理股权的具体情况

说明合并方股权是否清晰；（2）结合东贝集团报告期内股权转让和

经营管理层的变动情况，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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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2.草案披露，东贝集团的控股股东汇智合伙为合伙企业，其执

行事务合伙人兴贝机电无控股股东，其他有限合伙人持有合伙比例

亦较为分散，因此东贝集团无实际控制人。草案显示，汇智合伙持

有份额最高的合伙人、兴贝机电第一大股东均为杨百昌，其持有兴

贝机电 30%的股权，为东贝集团的法定代表人。 

请公司补充披露：（1）汇智合伙的相关合伙协议安排、决策和

利益分配机制；（2）汇智合伙各合伙人之间、兴贝机电各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结合兴贝机电决策机制、

杨百昌持有权益及任职情况等，说明认定合并方无实际控制人的合

理性，相关判断是否审慎；（3）说明在无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合

并方控股股东汇智合伙相关合伙人所持份额是否有锁定安排。请财

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二二二二、、、、关于关于关于关于业务和资产业务和资产业务和资产业务和资产    

3.草案披露，除东贝 B 股外，东贝集团还控制东贝电机、东艾

电机、东贝制冷3家子公司。其中，东艾电机为2019年收购，原系

东贝集团员工信托持股的艾博科技于2019年 6月设立的子公司。草

案披露，收购完成日为2019年 8月 22日、购买日为 2019年 6月 30

日；收购对价约 3.02 亿元，形成商誉约 1.85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说明东贝集团其余业务与东贝 B股之间

是否能够产生协同效应；（2）剔除东贝 B股后，东贝集团最近三年

的备考财务会计信息，近年是否出现业绩下滑及原因。（3）东艾电

机现有业务近三年的经营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4）东贝集团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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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电机设立不久即进行收购的原因、资金来源、定价依据及溢价合

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财务顾

问发表意见。 

4.草案披露，2019 年度，东贝 B 股向关联方东贝集团及其子公

司东贝电机采购 1.58 亿元，占同类交易的 1.35%；向关联方艾博科

技、东艾电机分别采购 3.92 亿元、3.08 亿元，各占同类交易的

10.00%、7.85%。东贝集团向关联方艾博科技采购 4.43 亿元，占同

类交易的 9.78%。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各年度东贝 B股与东贝集团的

关联交易金额、具体采购内容、占同类交易比重，对比关联交易和

非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公允；（2）报告期内各

年度东贝 B股、东贝集团分别与艾博科技的关联交易情况，说明收

购东艾电机后，与艾博科技关联交易的预计规模，是否存在重大依

赖。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5.草案披露，东贝集团合计向关联方拆出资金2.72亿元、拆入

资金3.02亿元，对大部分关联方同时存在资金拆入和拆出。合计向

关联方提供担保 6.18 亿元，均已取得第三方担保。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东贝集团与关联方之间资金拆入拆出的

时间、金额、用途，说明和同一对象同时进行资金拆入拆出的原因

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关联担保是否履行决

策程序，结合第三方提供担保的金额、期限、责任类型、责任能力、

对价等，具体分析东贝集团可能存在的担保责任风险及应对措施。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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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关于关于关于关于股份发行和吸收合并股份发行和吸收合并股份发行和吸收合并股份发行和吸收合并    

6.草案披露，东贝集团 A 股发行价格确定为 9.77 元/股，对应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的2019年市盈率为30.09倍，对应发

行后总股本计算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全面摊薄的2019年市盈率为

44.41倍，对应2019年度每股净资产的市净率为3.34倍。与之对应，

可比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的中位值分别为26.06倍和 1.97倍。在选

择可比公司时，剔除了经营规模显著超过东贝集团的 A 股上市公

司。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与可比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市盈

率的比较情况；（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的财务数据、盈利能力和

成长能力，说明公司 A股发行市盈率与市净率高于可比公司中位值

的合理性；（3）经营规模显著超过东贝集团的认定标准，及相应上

市公司的市盈率和市净率指标，并解释公司认为经营规模会导致估

值指标不可比的原因；（4）参照可比公司，比较东贝集团 A股与因

经营规模被剔除公司的估值指标，说明存在差异的合理性，并进一

步说明发行定价的公允性。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7.草案披露，本次 B股换股价格溢价率 133.65%，现金选择权

溢价率 15%，换股价格溢价率高于现金选择权溢价率 118.65 个百分

点。请公司结合换股价格与现金选择权价格定价依据、历史可比案

例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中换股价格与现金选择权价格差异较大

的原因与合理性，是否损害异议股东的利益。请财务顾问发表意

见。 

8.草案披露，本次吸收合并尚需股东大会分类表决、证监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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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请公司：（1）结合东贝集团的企业性质、行业监管情况，补充

披露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核准、同意程序的审批部门、审批事项、

审批进展；（2）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需履行吸并双方职工代表大

会的审议程序。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9.草案披露，东贝集团、东贝 B股将于股东大会后履行债权人

通知和公告程序。请公司补充披露：（1）东贝集团、东贝 B股的主

要债权人名称、金额及占比、到期日期；（2）评估是否存在债权人

不同意本次重组的风险，对债权人异议将采取何种措施解决。请财

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四四四四、、、、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0.草案披露，东贝集团因开具大量作废发票，于 2018 年 9月

被税务局处以罚款。公开信息显示，2014 年 9月，东贝集团因未如

实向上市公司报告艾博科技等关联方信息，被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至 2020 年 1月仍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请公司补充披露：（1）开具大量作废发票的原因，说明是否涉

及经营和财务数据调整及整改情况；（2）报告期内东贝集团涉及诉

讼事由、金额及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的影响，是否已充分计提或有

负债。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11.草案披露，东贝集团合计 6处房屋、2宗土地使用权尚未取

得权属证书，相关方已承诺积极配合办理权属登记，并补偿可能造

成的损失。 

请公司补充披露：（1）存在权属瑕疵的资产金额、用途、占同

类资产的比重，说明相关资产瑕疵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2）结



 

合相关承诺方的资信情况

能力。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

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

 
 
 
 
 
 
 
 
 
 
 

                                    

 

合相关承诺方的资信情况、担保措施等，说明其是否具有损失补偿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5 个交易日内

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草案作相应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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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其是否具有损失补偿

个交易日内，针对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年六月三日 


